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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法規法規法規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令令令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120225816B 號 

制定「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 

 附「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全部條文。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宜蘭縣營建賸餘土石方特別稅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6 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1120225816B 號令制定 

                          公布全文 9條；並自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一條  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為自治財政需要，特依地方稅法通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稽徵機關為宜蘭縣政府 

   財政稅務局（以下簡稱財稅局）。 

第三條  凡於本縣轄內產出營建賸餘土石方或收容外縣市土石方，應課徵營建賸餘土石方 

   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 

     前項所稱營建賸餘土石方，指公共工程、建築工程、建築物拆除工程及其他民間 

   工程所產生之營建泥漿、賸餘泥、土、砂、石、磚、瓦或混凝土塊等。 

     本特別稅課徵年限為四年。 

第四條  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產出營建賸餘土石方：營建工程承造人（廠商）；其依法免承造人（廠商） 

       者，為建築工程之起造人或拆除執照之申請人。 

     二、收容外縣市土石方：申請由本縣境外，以車輛運入土石方之人。 

第五條  本特別稅以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工程主辦機關通報之營建賸餘土石方數量， 

   按每立方公尺新臺幣二十元計徵；收容外縣市土石方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報數量， 

   按每立方公尺新臺幣六十元計徵。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本府、所屬機關或受本府委辦之鄉（鎮、市）公所。 

第六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工程主辦機關於備查營建賸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或核准收容  

   外縣市土石方時，應逐案通報財稅局；其實際產出或收容數量與原通報數量不同， 

   致有短繳或溢繳稅款時，通報機關應通報財稅局辦理退（補）稅。 

第七條  本特別稅應繳納之稅款，由財稅局填發繳款書通知繳納，納稅義務人應於收到繳 

   款書後，於所載限繳日期內向公庫繳納。未繳納稅款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各工 

   程主辦機關，應不予核發餘土流向證明文件及運土憑證（三聯單）。 

     本特別稅繳款書，由財稅局訂定之。 

第八條  納稅義務人逾期繳納稅款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三日按滯納金額 

   加徵百分之一滯納金；逾三十日仍未繳納者，移送強制執行。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施行，至一百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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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止。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令令令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1130000276B 號 

修正「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 

 附「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全部條文。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 98 年 2月 11 日府秘法字第 0980018637B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101 年 1月 30 日府秘法字第 1010013124B 號令修正發布第 6、9條條文暨編制表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3日宜蘭縣政府府秘法字第 113000276B 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0 條 

第一條  本規程依宜蘭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所（以下簡稱本所）置所長一人，承縣長之命兼受宜蘭縣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民政處之指揮、監督，綜理所務，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三條  本所設下列各股，分別掌理有關事項： 

     一、土地綜合股：辦理原住民族保留地管理開發、國土計畫、傳統領域劃設及部 

       落會議核定、原住民族事務綜合規劃及協調、就業輔導及人才培訓、辦理本 

       所文書、研考、法制、出納、庶務、檔案及財產管理等事項。 

     二、教育社福股：辦理原住民族社會福利、語言保存與傳承、教育文化、文化保 

       存、家庭與婦女服務及文化健康站等事項。 

     三、產業建設股：辦理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禁伐補償、部落住宅輔導、造林 

       及保育、部落環境設施改善、安全堪虞整治等事項。 

第四條  本所置股長、課員、助理員及辦事員。 

第五條  本所置人事管理員，由本府人事處派員兼任，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六條  本所置會計員，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七條  本所政風業務，由本所派員兼辦。 

第八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九條  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所定之，報請本府核定。 

第十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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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政令政令政令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交停字第 1120225049 號 

主旨：「宜蘭縣路邊收費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優惠查核作業規定」，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正本：各鄉（鎮、市）公所、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慕光盲人重 

      建中心、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私立聖嘉民啟智中心、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竹峖身心 

      障礙養護院、財團法人蘭智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私立蘭陽智能發展學苑、財團法人宜 

      蘭縣私立懷哲復康之家、社團法人宜蘭縣盲人福利協進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肢體障礙 

      者協會、社團法人宜蘭縣智障者權益促進會、社團法人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社團 

      法人宜蘭縣康復之友協會 

副本：本府秘書處、交通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 1120223049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暨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第一點，名稱並修正為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1 份。 

正本：本府所屬各級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8月 19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國字第 1000128367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9月 29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3015705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 年 11月 18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40193625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12月 7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50199276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2月 12 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08002180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3日宜蘭縣政府府教學字第 1120223049 號函修正第 1點、第 2點、第 13 點（ 

                 原名稱：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分暨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新名稱：宜蘭縣國民中小學學區劃 

                                  分及新生分發作業實施要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國民教育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維護國民教育階段 

  學生之受教權益、區域均衡發展及教育資源妥善運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宜蘭縣（以下簡稱本縣）國民中小學採學區制，學區劃分依據人口、交通、文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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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區域及學校分布情形規劃，劃分原則如下： 

（一）均衡學校發展。 

（二）各校容量。 

（三）配合社區發展。 

（四）降低班級人數政策。 

（五）學生通學之方便性。 

（六）其他考量。 

  前項學區劃分，於每年新生分發作業前確定；如有調整必要，由本府研擬規劃，召集鄉 

  （鎮、市）公所及相關學校進行研議後，公布實施期程。 

  前項實施期程，經本府與鄉（鎮、市）公所及相關學校研議訂定後行之。 

三、本府得依實際需要劃設共同學區，劃設原則如下： 

（一）二所以上學校相等就學時間、路程考量其方便性。 

（二）國中改制高中者（含完全中學）。 

（三）新設學校者。 

（四）學校辦理教育實驗方案者。 

（五）校舍重大增修改建者。 

（六）依本府國民中小學班級總量限制學校調整者。 

（七）其他特殊情況經專案核准者。 

四、本縣國中小新生分發原則： 

（一）本府依據當學年度戶政機關提供設籍學生資料或各校校舍使用情況，訂定學校合理新 

   生班級數總量並公告之，學生依設籍本縣所屬學區或共同學區分發入學。 

（二）學校新生班級數總量無法足額容納預估新生報到人數者為滿額學校，其分發方式，依 

   第八點規定辦理。 

五、新生分發作業委員會由本府相關單位代表、家長代表、教師代表、校長代表、學校代表 

  共同組成。 

  本縣各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新生分發作業委員會應依當年度戶政機關所提供之學童戶籍資料進行分發作業。 

（二）新生分發作業，應以當年度本縣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作業委員會訂定之流程為準。 

（三）本縣新生分發作業必須裁量事項，由本縣新生分發作業委員會審議之。 

六、下列學生新生分發時不受學區限制：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 

   、資賦優異學生（不含提早入管道）。 

（二）藝術才能班之學生。 

（三）國民中學設置體育班及甄選體育專長之學生。 

（四）經本府核定之受保護個案。 

（五）學校教職員子女隨父母就讀者。 

（六）依法令規定安置之學生。 

七、經本縣鑑輔會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其兄弟姊妹得申請至同一學校就讀，受理學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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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其入學。 

八、滿額學校新生分發條件及序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符合第六點及第七點之入學條件學生為優先排序（包含就讀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扣 

   抵數）。 

（二）未符合前項入學條件之學生，依學生與其父母、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設籍時間且 

   有居住事實先後順序分發入學，如有二人以上設籍時間相同，影響分發班級數時，以 

   抽籤決定，並由滿額學校依學生及其父母、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監護人之意願分發至鄰 

   近未滿額學校就讀。期限內未表明意願者，由本縣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作業委員會逕 

   行分發。 

   前項滿額學校應成立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由學校校長擔任召集人、相關處室主任組 

   長、教師代表及家長會代表等五人至九人組成。 

   第一項居住事實由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並由學生家長檢附下列各款證明文 

   件之一： 

（ㄧ）設籍地房屋所有權狀。 

（二）經公證之房屋租賃契約。 

（三）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四）其他經學校查證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 

   第一項設籍在同一門牌號碼之新生於分發滿額學校時，以一人為限。倘同一戶籍有二 

   戶以上申請或其他特殊個案者，由學校學生入學審查委員會審查，並函報本府備查。

九、本縣籍學生赴大陸或國外就學後，返臺擬繼續銜接就讀本縣國民中學之新生，應檢附戶 

  口名簿影本及依法經驗證之學歷證明文件，逕向戶籍所在地之學區國民中學申請入學。

十、大陸地區人民或外國學生，應檢附戶口名簿（或護照及居留證等）、經驗證之學歷證明 

  文件，逕向所屬學區之國民中學、小學申請就讀。 

  前項學歷證明文件於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者，免予檢附。 

十一、分發作業完成後，滿額學校應主動協調後續申請者轉至鄰近未滿額學校就讀。 

   前項轉介之學生應由原滿額學校出具證明書，當事人無須再遷戶籍，不受原學區劃分 

   之限制，未滿額之學校不得拒絕。 

十二、未滿額之學校，該學年度應受理一年級新生轉入。 

十三、新生報到日期，由本府另定之。 

十四、本縣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學校，於委辦契約期間內招生對象應優先招收原 

   所屬學區內學生。但分發作業完成後，仍有缺額者，不在此限。 

   前項新生分發原則及序位準用第四點及第八點規定辦理。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4 日 

發文字號：府教體字第 112022838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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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訂定「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 

說明：檢送「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1 份。 

正本：本府所屬各級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處、教育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4日宜蘭縣政府府教體字第 1120228387 號函訂頒全文共 7點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第 

  十條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府為辦理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設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以 

  下簡稱評委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 

  ；其餘委員由本府就具有體育專長及相關實務或學術經驗之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聘 

  （派）兼之；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於聘任期間出缺時，應予補聘，其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日為止。 

三、教練於學校每服務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應接受績效評量，於本府規定之期限內，將 

  績效評量表（如附表一）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服務學校；服務學校自收受次日起，應 

  於一個月內完成查證，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評委會審議。 

四、教練指導參賽成績，以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所舉辦之各項正式比賽計 

  算；比賽結束日期逾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列為次學年度成績計算。非自八月一日起聘任 

  之教練，其第一年度指導參賽成績自聘任之日起算。 

五、教練之績效評量，分為訓練指導績效、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年度成績考核三大評量類別 

  ；評量類別及配分比率如附表二。 

六、前點所定訓練指導績效之計分評核基準如附表三。 

七、教練每服務滿三學年度之績效評量考核結果，成績未達七十分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未達六十分：予以解聘或不予續聘。 

（二）六十分（含）以上未達七十分： 

  1.應接受教練輔導小組之輔導，由服務學校於績效評量考核成績結果公布後一個月內提 

   送改善計畫報本府備查，並於第四學年度辦理績效評量之複評。 

  2.複評成績依附表一及附表二計算後，將其訓練指導績效及專項運動推廣績效得分乘以 

   三倍，與年度成績考核合計達七十分（含）以上，得予續聘；未達七十分，予以解聘 

   或不續聘。 

◎編按：本函附件諸附表件，登載本府教育處網頁，囿於篇幅於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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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1120216320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第二點，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說明：檢送「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1 份。 

正本：宜蘭縣地政士公會、宜蘭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社團法人宜蘭律師公會、宜 

      蘭縣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仲介業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宜蘭縣不動產代 

   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不動產開發商業 

   同業公會、本府各單位（秘書處、地政處除外）、本府所屬一、二級機關、各鄉（鎮 

   、市）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地政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宜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28 日宜蘭縣政府府地籍字第 0970041155A 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 99年 4月 22 日宜蘭縣政府府地籍字第 0990057017A 號令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05 年 3月 31 日宜蘭縣政府府地籍字第 1050052542 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 112 年 12月 18 日宜蘭縣政府府地籍字第 1120216320 號函修正第 2點第 1項第 16 款及第 19 款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為民服務，辦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 

二、本要點所稱跨所登記案件，係指得藉由電子作業方式達成跨所辦理，且登記名義人於地 

  籍資料上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之下列登記案件： 

（一）抵押權塗銷登記。 

（二）住址變更登記。 

（三）姓名變更登記。 

（四）門牌整編登記。 

（五）書狀換給登記。 

（六）更正登記（限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門牌等錯誤經戶政機關 

   更正有案者）。 

（七）抵押權設定登記。 

（八）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 

（九）抵押權移轉登記。 

（十）預告登記。 

（十一）塗銷預告登記。 

（十二）拍賣登記。 

（十三）贈與、夫妻贈與登記。 

（十四）交換登記（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辦理者除外）。 

（十五）買賣登記（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辦理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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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繼承登記。 

（十七）遺贈登記。 

（十八）信託相關登記（信託登記、受託人變更登記、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塗銷信託登記 

    及信託歸屬登記）。 

（十九）其他經本府核定實施者。 

  前項跨所登記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未檢附權利書狀（無須檢附權利書狀者除外）。 

（二）登記名義人為無統一編號或統一編號為流水編。 

（三）屬祭祀公業條例或地籍清理條例公告清理之標的。 

（四）超過十連件之大宗案件。 

（五）與非屬跨所登記項目連件辦理。 

三、各地政事務所於受理跨所登記申請書時應即收件，並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三條規定之 

  土地登記程序辦理。 

四、跨所登記案件之收件字，宜蘭地政事務所以「宜跨」為之，羅東地政事務所以「羅跨」 

  為之。受理之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受理所）應於資料管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管轄 

  所）之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以下簡稱地政系統）辦理收件，並由地政 

  系統之案件管理系統依序自動給號。 

五、受理所辦理跨所登記案件，應向管轄所申請地政系統之使用權限，其收件、審查、登記 

  、校對及書狀列印等相關作業人員應依規定於申請權限內使用。 

六、跨所登記案件登記規費之計收，納入受理所預算執行。 

七、受理所審查人員如須查調人工登記簿、相關登記申請案或其他檔案資料時，應填寫「宜 

  蘭縣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地籍資料調卷單」（格式一），經課長核定後傳真至管 

  轄所，管轄所應儘速將查調資料影本傳真或以電子郵件方式送交受理所。 

八、跨所登記案件如需繕發權利書狀者，由受理所產製列印，並鈐蓋受理所機關關防及首長 

  職銜簽名章，另加蓋「代發」字樣。 

九、跨所登記案件辦理完竣後，全案之申請書及其附件由受理所歸檔，並依宜蘭縣政府所屬 

  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料庫管理要點規定管理。 

十、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四條規定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跨所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 

  者，由受理所辦理。 

十一、跨所登記案件如有應退還登記規費情形者，由受理所辦理。 

十二、跨所登記案件辦理完竣後，相關異動清冊及異動通知書之產製與保管，由管轄所辦理 

   。 

十三、依本要點辦理之跨所登記案件如有因錯誤、遺漏或虛偽致涉有應更正或塗銷事項者， 

   由受理所辦理，如因而致他人受有損害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四、跨所登記案件處理期限，依本府所訂各申請案件項目處理期限辦理，必要時得予延長 

   。 

十五、依本要點辦理之跨所登記案件，如發生行政救濟、民事訴訟或損害賠償事件時，由受 

   理所依規定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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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跨所登記案件經受理所駁回後，得向原受理所或管轄所重新申請收件。 

十七、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向管轄所重新申請收件時，管轄所得不計收登記規費。 

十八、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有下列事項者，由受理所辦理： 

（一）辦竣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七條之土地，其土地管制清冊之填寫。 

（二）非契稅申報移轉案件須檢送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或分配表影本替代異動通知書予稅 

   捐稽徵機關者，各該相關文件之影印。 

十九、各所於收受土地登記異議書時，應即於案管系統查詢異議標的有無登記案件申辦中， 

   並通報管轄所。如有登記案件，應同時通知受理所，該異議書則移（由）管轄所處理 

   。 

   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收件時，如發現申請標的已辦理異議資料維護者，應以跨所收件方 

   式將登記案件移回管轄所辦理；如於收件後辦畢登記前，權利關係人始向各所提出異 

   議，則以公文將登記案件移回管轄所辦理，並副知申請人（或代理人）。但公告期間 

   內提出異議者，由受理所受理。 

二十、除依本要點規定外，應向管轄所申請之事項，誤向受理所申請者，受理所應於接收申 

   請後立即以公文移送管轄所辦理，並副知申請人（或代理人）。    

◎編按：本函作業要點第七點附件（格式一「調卷單」），登載本府地政處網頁，囿於篇幅 

    於茲不贅。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地開字第 1120213892 號 

主旨：修正「宜蘭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 

說明：檢送「宜蘭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1 份。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一級機關、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地政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自辦市地重劃審查作業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中華民國 107 年 7月 19 日宜蘭縣政府府地開字第 1070118784 號函訂定發布全文 17 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1日宜蘭縣政府府地開字第 1120213892 號函修正 

一、宜蘭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理土地所有權人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 

  法（以下簡稱獎勵辦法）申請自行辦理市地重劃，特訂定本要點。 

二、發起人依獎勵辦法第八條規定，申請核准成立籌備會，應填具自主檢查表（如附件一） 

  ，並檢附表定應備文件。 

  前項申請如委任代理人為之者，應於申請書載明代理人姓名及住址，並檢附身分證明影 

  本；代理人如為法人時，應載明其名稱，並檢附法人登記證明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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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項申請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 

（一）有獎勵辦法第八條第三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都市計畫指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之整體開發區。但都市計畫載明由土地所有權人依 

   獎勵辦法申請自辦市地重劃者，不在此限。 

（三）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扣除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用地及未登記地抵充後，未達 

   擬辦重劃範圍總面積百分之三十者。但依都市計畫指定市地重劃範圍辦理者，不在此 

   限。 

三、本府受理土地所有權人申請核准成立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應依「土地所有權人發起成 

  立自辦市地重劃籌備會審查表」（如附件二）審查。 

  申請案審查結果有須補正時，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案經依第一項審查通過者，應予核准成立籌備會，其名稱定為「宜蘭縣○○鄉（鎮 

  、市）○○自辦巿地重劃籌備會」。 

四、籌備會依獎勵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申請核准成立重劃會，應填具自主檢查表（如附 

  件三），並檢附表定應備文件。 

  前項申請案本府應依自辦巿地重劃籌備會申請成立重劃會審查表（如附件四）審查。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有須補正時，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案經依第二項審查表審查通過者，應予核准成立重劃會，其名稱定為「宜蘭縣○○ 

  鄉（鎮、市）○○自辦巿地重劃會」。 

五、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核定擬辦重劃範圍，應填具自主檢查表（如附件 

  五），並檢附表定應備文件。 

六、本府受理申請核定重劃範圍後作業程序如下： 

（一）舉行聯合初審會議審查（審查機關及項目如附件六）。 

（二）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初審前，本府應檢送擬辦重劃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及意見陳述書（如附件七），通 

  知擬辦重劃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並於本府公告欄及網 

  站公告周知。 

  依第一項規定召開會議時，重劃會理事長應親自出席。理事會依獎勵辦法第十四條第三 

  項規定委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理重劃業務者，受託人應一併出席。必要時，得同意擬辦 

  範圍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出席陳述意見。 

  申請案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應予核定並公告於本府公告欄及網站。 

  申請案初審結果有須補正時，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及法令 

  依據，逕提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第一項第二款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決議應重新調整重劃範圍者，重劃會應重新提請會 

  員大會審議通過，重新提報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七、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前，應檢送重劃範圍圖及土地清冊各五份，由本府地政處 

  轉請本府環境保護局認定是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前項或前點第一項第一款經認定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計畫者，其環境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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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或水土保持計畫應經本府環境保護局或本府水利資源處審查通過後，重劃會始得申請 

  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審查未通過者，不予受理。 

  土地所有權人自行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地區，已於都市計畫審議階段認定免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計畫者，重劃會應提出主管機關書面證明。 

八、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應填具自主檢查表（如附件八），並 

  檢附表定應備文件。 

九、本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如附件七），通知應 

   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 

   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二）依獎勵辦法第二十七條舉行聽證。 

（三）舉行聯合初審會議審查（審查機關及項目如附件九）。 

（四）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前項會議召開時，重劃會理事長應親自出席。理事會依獎勵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委 

  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理重劃業務者，受託人應一併出席。必要時，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 

  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得出席陳述意見。 

  申請案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應予核准，核准實施時應公告於本府公告欄 

  及網站。 

  申請案初審結果有須補正時，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及 

  法令依據，逕提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十、本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之作業程序如下： 

（一）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如附件七），通知應 

   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十五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 

   之日起，不得少於十五日。 

（二）舉行聯合初審會議審查（審查機關及項目如附件九）。 

（三）提請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四）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依獎勵辦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辦 

   理聽證後，再送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前項會議召開時，重劃會理事長應親自出席。理事會依獎勵辦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委 

  託法人或學術團體辦理重劃業務者，受託人應一併出席。必要時，重劃範圍土地所有權 

  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得出席陳述意見。 

  申請案經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應予核准，核准實施時應公告於本府公告欄 

  及網站。 

  申請案初審結果有須補正時，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及 

  法令依據，逕提本縣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十一、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報請本府公告各項禁止或限制事項時，應檢附重 

   劃區地籍圖及重劃區土地清冊各十二份，送本府核轉內政部核定。 

十二、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三十條規定，提報重劃前後地價時，應檢附不動產估價師查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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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前後地價區段圖及地價評議表各二十五份，送本府提本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 

   員會評定。 

   本縣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召開時，重劃會理事長及辦理查估之不動產估價師應 

   列席說明。 

十三、理事會依獎勵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核定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時，應檢送設計書圖 

   及工程預算書十五份；提報監造執行計畫送本府備查時，應檢送監造執行計畫十份。 

   本府為前項核定或備查時，由本府地政處邀集本府各該工程主管機關（單位）召開會 

   議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各重劃區所在鄉（鎮、市）公所及相關技師公會與會。 

   第一項設計書圖倘經本府完成設計者，應依本府設計書圖發包施工，其設計等費用， 

   重劃會應於本府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時繳納。 

十四、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申請核定計算負擔總計表，應填具自主檢查表（如 

   附件十），並檢附表定應備文件。 

   前項申請案本府應依核定計算負擔總計審查表（如附件十一）審查。 

   申請案經審查結果有須補正時，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完成補正者，應敘明理由及 

   法令依據，駁回申請。 

十五、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四十四條規定繳交工程保固保證金，其數額以工程結算金額百分 

   之三計算為原則，但同時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得經主管機關同意後減收百分之五十 

   ： 

（一）理事會發包之承包商，自工程主管機關核定之發包施工日起至會同驗收合格日期間內 

   ，曾屬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或宜蘭縣政府公共工程優質獎評選及獎勵作業要 

   點公告之優良廠商。 

（二）工程結算金額逾新臺幣一億元以上。 

（三）第一款期間內無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所列之情形。 

   前項保固保證金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發還。 

十六、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辦理土地分配，應於重劃土地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及重劃會會址公告，公開閱覽三十日，並檢附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通知土地所 

   有權人。 

十七、重劃會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及重劃工程竣工後，應即辦理都市計畫樁之復樁，由 

   本府建設處及轄區地政事務所點驗無誤後，依獎勵辦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向轄區地政 

   事務所申辦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 

十八、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申請減免或徵免重劃區土地之地價稅者 

   ，應檢附重劃區地籍圖及土地清冊各三份，送經本府地政處轉送本府財政稅務局辦理 

   。 

十九、重劃會依獎勵辦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處分抵費地時，應依宜 

   蘭縣自辦巿地重劃區抵費地處分作業流程表辦理（如附件十二）。 

◎編按：本函審查作業要點諸附件，登載本府地政處網頁，囿於篇幅於茲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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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函函函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勞資字第 1120228493 號 

主旨：本府 113 年度勞資爭議調解案件委託民間團體辦理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11 條第 3 項、勞資爭議調解辦法、行政機關委託民間團體辦 

   理勞資爭議調解作業要點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二、委託期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委託對象：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四、委託事項：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12 條第 1 項之指派、第 2 項之調查事實及進行調解、 

   第 3 項之通知說明及訪查（含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23 條第 1 項書面及第 2 項訪查） 

   、第 5 項調解方案之作成、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 25 條第 1 項調解紀錄之作成。 

 五、公告地點：刊登於本府公報及勞工處網站。 

正本：社團法人宜蘭縣勞工志願服務協會 

副本：本府秘書處、勞工處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府建使字第 1120221419A 號 

主旨：委託宜蘭縣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本縣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之審查許可業務。 

依據：建築法第 97 條之 3 及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宜蘭縣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應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本縣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審查，其審查費用由申請人負擔，審查項目如下： 

 （一）設置審查：受理設置審查許可之案件，核發設置許可函。 

 （二）竣工查驗：受理竣工查驗許可之案件，將審查表及許可證（稿），函送本府核發許 

    可證。 

 二、委託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宜蘭縣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聯絡地址：260 宜蘭市泰山路 85 巷 3 號，電話：03- 

      9328665。 

縣縣縣縣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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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心字第 1130000180A 號 

主旨：公告展延本縣「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 條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2、3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縣展延指定精神醫療機構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有效期間自 113 年 1 月 4 

     日至 116 年 1 月 3 日。 

縣長縣長縣長縣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5 日 

發文字號：府地用字第 1120228265B 號 

主旨：預告修正「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草案，名稱並修正為「宜蘭縣地價調查用建

築改良物單價標準」。 

依據：宜蘭縣規準據自治條例第 29 條準用第 5 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宜蘭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4 條第 1 項第 3 款。 

 三、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本案將另刊登於本府公報。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地政處。 

 （二）地址：260 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縣政北路 1 號。 

 （三）電話：03-925-1000 分機轉 1111。 

 （四）傳真：03-925-1924。 

 （五）電子郵件：bi0210@mail.e-land.gov.tw。 

縣縣縣縣    長長長長    林林林林    姿姿姿姿    妙妙妙妙    

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府於八十八年一月五日發布「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供地 

價人員辦理地價調查時，計算拆分房地案例之建物現值，以求取土地合理單價，嗣於一百零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部分規定，迄今已逾九年。鑒於時空環境變遷，建築工程物價多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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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為符合法令執行目的及因應實務查估作業需求，並確實掌握不同構造類別之建築改良物

營建成本，乃修正本標準名稱為「宜蘭縣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並修正相關內

容以符實需，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針對第二點附表修正下列事項： 

（一）鋼筋混凝土造、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之標準單價參考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一百十年十一月一日發布之第四號公報附表一-7：宜蘭縣營造或施工費 

   標準表調整。 

（二）其餘構造種類以原訂標準單價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建築工程類 

   調整。 

（三）調整基期為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配合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十七條第三項估價基準日規定，增訂本標準修正後之施行日。 

  （修正規定第三點） 

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修正草案條文條文條文條文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宜蘭縣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單

價標準 

宜蘭縣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 為符合法令執行目的 

，修正本標準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標準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標準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本點未修正。 

二、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如附表 

  。 

二、建築改良物單價標準如附表 

  。 

本點文字未修正，僅

修正附表內容。 

一、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三年九月二日施 

  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十 

  二年九月二日施行。 

三、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本標準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十一月十八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零三年九月二日施 

  行。 

配合地價調查估計規

則第十七條第三項估

價基準日規定，增訂

本標準修正後之施行

日。 

 

◎修正前： 

構造類別 地上樓層數 標準單價 

1 至 5 層 12,000-23,000 鋼筋混凝土 

6 至 10 層 15,00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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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至 15 層 19,000-28,000 

16 至 20 層 21,000-33,000 

21 層以上 27,000-37,000 

1 至 5 層 18,000-25,000 

6 至 10 層 19,000-29,000 

11 至 15 層 22,000-33,000 

16 至 20 層 25,000-37,000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

凝土造 

21 層以上 29,000-46,000 

加強磚造  11,000-16,000 

中、重量鋼架 9,000-13,000 鋼鐵造 

輕量鋼架 7,000-9,000 

磚造、石造  7,000-11,000 

木造  6,000-15,000 

土磚混合造、土造  6,000-9,500 

竹造  4,000-7,000 

單位：元/平方公尺 

備註： 

一、本表內各欄所列單價，不包括裝潢、設備及庭院設施等費用。 

二、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之買賣實例，於計算建築改良物現值時，應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計算重建價格時，按本表所列標準 

  上、下限，由估價人員視實際情況估計之。 

三、建築改良物因樓層高度、層數（含地下室）、設計及法定設備之差別 

  ，其建材、設備明顯高於或低於本表規定或樓層層數逾本表規範者， 

  得由估價人員於買賣實例調查表內敘明理由，酌予增減其重建價格。 

、 本表以一百零三年九月一日為基期，估價人員得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建築工程類調整之。 

 

◎修正後： 

構造類別 地上樓層數 標準單價 

1 至 5 層 20,900 - 51,200 鋼筋混凝土造 

6 至 10 層 27,800 - 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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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至 15 層 32,100 - 63,000 

16 至 20 層 37,600 - 68,700 

21 層以上 39,000 - 76,800 

1 至 5 層 28,000 - 59,300 

6 至 10 層 34,900 - 66,600 

11 至 15 層 39,200 - 71,100 

16 至 20 層 44,700 - 76,800 

鋼骨造、鋼骨鋼筋混

凝土造 

21 層以上 46,100 - 84,900 

加強磚造  19,300 - 28,300 

中、重量鋼架 11,300 - 16,300 
鋼鐵造 

輕量鋼架 8,800 - 11,300 

磚造、石造  8,800 - 13,800 

木造  7,500 - 18,900 

土磚混合造、土造  7,500 - 11,900 

竹造  5,000 -  8,800 

單位：元/平方公尺 

備註： 

一、本表內各欄所列單價，不包括裝潢、設備及庭院設施等費用。 

二、地上有建築改良物之買賣實例，於計算建築改良物現值時，應依地價 

  調查估計規則第十二條規定辦理。計算重建價格時，按本表所列標準 

  上、下限，由估價人員視實際情況估計之。 

三、建築改良物因樓層高度、層數（含地下室）、設計及法定設備之差別 

  ，其建材、設備明顯高於或低於本表規定或樓層層數逾本表規範者， 

  得由估價人員於買賣實例調查表內敘明理由，酌予增減其重建價格。 

四、本表以一百十二年九月一日為基期，估價人員得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 

  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建築工程類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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